浅谈婚姻法中关于离婚的规定

民商法 程慧冰
摘要：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对于家庭影响越来越大，从近十年来社会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的离婚率持续攀高。自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8月发布《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解释(三)》)引来了我国人民极大的关注和讨论,大家各持己见，纷纷发表了对于婚姻法《解释(三)》的看法，本文将主要从离婚条件、离婚理由、等几个方面，浅谈我国婚姻法以及其目前的进步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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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婚姻，泛指男女双方按照婚姻法，在经济、物质、精神等多方面，自愿结合，并取得法律、伦理、医学、政治等层面的认可，共同生活生产，组成完整家庭的一种社会现象。而离婚，指的是夫妻双方通过协议或诉讼的方式解除婚姻关系，终止夫妻间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行为。目前社会高速发展之下，离婚率持续攀升，对于离婚部分，无论从法规中规定的离婚条件、离婚理由或者协议离婚等方面来讲，婚姻法已经展现出了它的不足，接下来将探讨一下这些相关法规的不足和一些个人见解。

其中，离婚具备一定的条件，称之为离婚条件。法规上来说，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对于单方面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这充分保障了婚姻的自由，给每个家庭留有了后路，并不会因为某一方觉得婚姻不幸福又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解除或调解，而且婚姻法并没有规定哪一方有某种特权，这是对男女平等的充分表达。这条现代社会看起来很正常的法规，在旧社会是无法想象的，古时候女子在婚姻中处于极端的弱势。另外这些法规中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对离婚案件进行调解的规定，也是给夫妻之间一个缓冲，很多婚姻关系其实是在冲动之下破裂的，有调解这一程序存在，可以解决部分夫妻间的矛盾，体现了法的温情。夫妻感情是很感性的，但法律又很理性，需要寻找一种很适中的方法，并形成文字规定下来。另外对于情绪奔溃，或者无法调解无法解决的矛盾，法规亦有以下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这些法规是包括但不足以概括全部感情破裂的情形的，法官还需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判决，调解无效的，离婚亦应该得到法律支持。另外，法规中对离婚法定理由中的概括条款：“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缺乏必要的限制性，降低了离婚标准，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损害了不想离婚的弱势配偶的权益，这一点在残疾人离婚案件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如以上所列的情况是导致离婚的部分离婚理由，概括性的降低了离婚标准的难度，只是列举了几种最常见的离婚理由，原本目的是使得抽象化的离婚理由具有可操作性，但实际上没有办法涵盖所有情况，也造成离婚标准的判断具备一定的混乱性。另外，举个例子，在残疾人离婚案件中，离婚标准的混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定的残疾人权益受损。我国现行《婚姻法》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第856条第3款在证明婚姻破裂的情形中,没有列举“配偶患有精神病”,也没有残疾人离婚的实体判断标准。《1989年意见》第1条规定:“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货已发有生理缺陷及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第3条规定：“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或者婚前指定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货一番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这些是处理该类案件的依据，但事实证明，很多的案例，占比70%以上，判决结果都是对残疾人一方不利的，缺乏对残疾人的保护，尤其是其中牵涉财产分割的，残疾人是无法有足够能力保护自己的资产的，在离婚中处于弱势，这是法规中需要注意及解决的不足之处，起码对某些类别的残疾人设置一定的帮助，对其离婚理由和离婚标准设置高一些的要求，保护这些无全部行为能力的残疾人，获得法规的保护，这也能体现法的全面性和法的温情。
离婚率攀升，从积极角度看，是离婚自由原则的贯彻和现代社会对婚姻观念更新的体现；从消极角度看，离婚也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导致了婚姻的解体和家庭的离散，引发了婚姻主体在离婚利益上的争执，再婚机会等层面的排挤及剥夺，甚至助益了轻率离婚以及规避政策的离婚。尽管如此，离婚制度还是应该保障自由离婚，而离婚是否自由，也只能由离婚主体去把握和判段，也只能由离婚主体承担道德与法律责任。

从程序上来说，夫妻间自愿离婚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在农村是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和市辖区的民政部门或者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其标准程序如下：

1、申请。男女双方就自愿协议离婚提出申请，申请双方应当持户口证明、居民身份证、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介绍信、离婚协议书和结婚证，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

2、审查。婚姻登记机关对离婚申请依法进行严格的审查，主要审查双方是否真正自愿，是否对子女扶养、夫妻一方生活困难的经济帮助、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达成了协议。

3、批准。对于符合《婚姻法》规定双方自愿离婚条件的，登记机关应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准予登记，并发给离婚证，注销结婚证。当事人从取得离婚证时起即解除夫妻关系。

而协议离婚指的是以双方意愿为主达成的离婚协议，在婚姻登记机关的确认下解除婚姻关系的一种婚姻制度，是目前我国现行婚姻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协议离婚的本质在于夫妻双方自愿、达成合意；在程序上，要求夫妻双方亲自办理离婚，不可委托他人。其比起诉讼离婚，有一定优势，但也存在需要改善的地方。

协议离婚中，首先其对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保护是不足的，法规中规定，离婚协议中对子女及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而这句话，是缺乏实操性的，适当处理只是从某些主体个人角度出发，但未成年人的角度并没有也没办法完全列入考虑，法规对子女抚养权问题进行审查时也仅仅是形式上的，并没有也做不到充分考虑未成年人本身的意愿以及今后成长环境对未成年的影响。

另外，协议离婚程序是有一定缺陷的，因其只强调双方当事人自愿，但没有如诉讼离婚一般，对子女抚养问题、财产分割等进行明确规定，另外，诉讼离婚中有设置离婚冷静期，但对于协议离婚，其缺乏一定的审查程序和过程，并没有设置前置程序，这些都为离婚后可能存在争执问题留下了隐患。最重要的，协议离婚，有可能存在冲动行为，耗时太短，虽然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自愿，但缺乏司法程序和审查保障，没有任何救济程序，导致协议离婚后夫妻双方，有可能弱势一方无法再行申诉，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但却无法像诉讼离婚一样行驶撤销权。

从立法上看，婚姻法自身立法是存在一定的抽象性的，整部法律从形式到内容可以说都是以提纲的方式设立的，其概括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的司法空白。另外，婚姻法实际上是缺乏一定的实操性，比如其中部分内容是无法适用于目前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导致法规无法跟上其进步，法规会显得相当笼统简陋，无法适用于部分情况，使得婚姻法缺乏实操性。其中实践时，有人借离婚逃避债务的情况，浪费了很多的司法资源，或者‘假结婚’等形式，造成了利用婚姻法去钻法律漏洞，获得额外收益的方式。简而言之，从立法上看，婚姻法的不足，会造成许多的虚假案件，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这是婚姻法需要改进的地方，无论什么样的法规都必须与时俱进，符合时代的发展，所以有了新解释，有了新规补充等法律立法手段。

时代是进步的，法律法规也会不停改进，社会才会越变越好。婚姻法亦是如此。
